
2026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6年预算转移性收入536,32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5,76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17,88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68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返还性收入15,760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73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612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6,354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3,466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4,555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17,882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22,238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4,126万元，结算补助收入272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9,243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94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49,118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5,098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79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05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8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0,411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071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9,985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020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1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16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687万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5万元，卫生健康91万元，节能环保73万元，农林水1,928万元，交通运输351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239万元。

预算安排情况：返还性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等县级统筹安排用于“三保+”，其他有专项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按照上级要求安排到相关项目使用；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根据上级下达专项用途安排预算支出。



